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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学法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

调剂复试工作办法

为做好我院 2023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，严格按

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规定，根据《云南大学 2023 年硕士研

究生招生调剂复试工作办法》，制定如下招生调剂工作办法。

一、调剂工作的组织管理

学院成立硕士研究生调剂选拔小组，制定本单位调剂工

作实施办法，结合招生计划以及往年调剂情况，明确调剂选

拔原则。调剂选拔小组由学院主要负责人、分管领导、研究

生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。

调剂选拔小组在征求和尊重拟接收调剂专业各导师组

意见的基础上，坚持“公平公正、择优选拔、集体决议、强

化监督”的原则，组织开展调剂接收工作。

二、接收调剂专业及复试缺额情况

（一）法学硕士

我院法学硕士部分专业接收调剂申请, 最终调剂专业、

调剂分数等具体要求等以云南大学研究生院发布的调剂通

知及研招网调剂系统设置为准。

各专业拟调剂录取人数见下表：

专业 拟调剂录取人数

法学理论 1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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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史 3 人

国际法学 3 人

知识产权法学 2 人

三、调剂接收条件

（一）考试方式必须是全国统一考试。

（二）必须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，即考生必须符合

《云南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中拟申请调

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和备注栏中的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初试成绩符合我院确定的调入专业初试成绩要求

（包含单科和总分）。具体要求为：本次调剂仅限于校内调

剂，即一志愿报考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学（0301）一级学科且

初试成绩总分不低于 332 分，思想政治和英语成绩不低于

42 分，各专业科目成绩不低于 63 分。

（四）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不同。

（五）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。

（六）申请调剂考生必须为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，不接

收同等学力考生调剂。

四、复试时间、地点

工作内容和

要求
时间 地点 专业

报到与资格

审查

2023 年 4 月 10 日

(9:00-12:00)

云南大学法学院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大

法学理论专业、

法律史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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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城东环外南路云南

大学呈贡校区法学楼

二楼 1215 室

面试
2023 年 4 月 10 日

（14:00-17:00）

云南大学法学院地址：

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

东环外南路云南大学

呈贡校区法学楼二楼

1204 室

法学理论专业、

法律史专业

报到与资格

审查

2023 年 4 月 11 日

(9:00-12:00)

云南大学法学院地址：

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

东环外南路云南大学

呈贡校区法学楼二楼

1215 室

国际法专业、

知识产权法专业

面试
2023 年 4 月 12 日

（9:00-12:00）

云南大学法学院地址：

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

东环外南路云南大学

呈贡校区法学楼二楼

1204 室

国际法专业、

知识产权法专业

五、调剂申请及接收

（一）研招网调剂系统开通后，申请调剂的考生请及时

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（https://yz.chsi.com.cn）全国硕

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填报志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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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院对申请调剂的考生，根据各专业招生计划缺

额情况，严格审查申请调剂考生是否符合相关调剂条件，根

据考生初试成绩、单科成绩、本科所学专业、学术及科研素

养或成果以及其它能反映考生综合素质情况等因素进行审

核筛选，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。

（三）本次调剂严格执行教育部的规定，对申请调剂的

考生根据一志愿报考我院法学硕士的初试成绩的排序由高

到低择优遴选进入复试。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调剂考生仔细核对是否符合接收调剂报考条

件，且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。对不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，

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其复试资格，即使已接收学院发送的复

试通知，也有权取消其复试资格！若因不符合我校调剂要求

或材料弄虚作假而造成无法复试或者无法通过教育部录检

的，由考生自行负责。

（二）收到复试通知的调剂考生，必须 2 小时内进行回

复，不及时回复的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复试资格。

（三）经复试合格的调剂考生，我校将通过研招网调剂

系统发送待录取通知，调剂考生须在 2 小时内进行确认，不

按时接收通知的，我校将取消其待录取资格，递补录取其他

考生。

（四）法学院联系电话：0871-65033627。监督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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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71-65033837（研招办），0871-65033908（纪检监察）。

云南大学法学院

2023 年 4 月 6 日


